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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nca.gov.cn/xxgk/ggxx/2019/201903/t20190312_57107.shtml） 

 

附錄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公告〔2019〕6 号 

 

认监委关于调整汽车产品 

强制性认证依据标准的公告 

 

为加强汽车产品质量监管，确保强制性产品认证有效性和公信力，认监委决定将GB19260-

2016（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客车结构要求）等 9 项标准纳入强制性认证依据标准。现将有关要

求明确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相应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汽车》（CNCA-C11-01）及《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认监委公告 2014 年第 45 号）

中的汽车产品认证依据增加本公告附件中列入的标准，指定认证机构依据相关标准进行认证并

出具认证证书。 

二、已获证相关产品认证证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继续使用 1 年。企业可根据自

身意愿，提前开展证书转换工作。指定认证机构认证证书转换工作，应采取到期换证、标准换

版、产品变更等自然过渡的方式。相关产品认证证书转换工作，应按照《关于强制性产品认证

依据用标准修订时有关要求的公告》（认监委公告 2012 年第 4 号）执行。规定期限内产品未符

合要求的，由指定认证机构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质检总局令第 117 号）的要求

作出处理。 

三、对于已获证汽车产品，如无新增试验项目，无须再进行试验，可直接换发新版认证

证书；如有新增试验项目，需进行新增试验，通过试验后换发新版认证证书；过渡期结束前已

出厂、销售、进口的相关产品，在销售过程中，无须换发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但应符合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四、各指定认证机构、实验室应按照《关于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用标准修订时有关要求

的公告》（认监委公告 2012 年第 4 号）要求，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将按照本公告修订的实

施细则、新纳入标准检测能力情况以及获得实验室资质认定的情况报认监委备案。 

 

附件：新增汽车产品强制性认证依据标准 

 

认监委 

2019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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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新增汽车产品强制性认证依据标准 

序号 标准号及名称 标准实施说明 

1 GB 19260-2016 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客车结构要求   

2 

GB 22757.2-2017 轻型汽车能源消耗量标识 第 2

部分: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

车 

  

3 
GB 26149-2017 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

求和试验方法 

第 5.1 条如果整车已证实符合

标准要求，其零部件可暂不

单独要求。 

4 GB 34655-2017 客车灭火装备配置要求   

5 
GB 34659-2017 汽车和挂车防飞溅系统性能要求和

测量方法 
  

6 
GB 34660-2017 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

方法 

仅进行整车试验。 

在标准规定的过渡期内，可

根据申请人的意愿，按本标

准或 GB 14023 实施。 

7 GB 36220-2018 运油车辆和加油车辆安全技术条件   

8 
GB/T 34657.2-2017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

试规范 第 2 部分：车辆 
  

9 
GB/T 34658-2017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

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 
  

 

 


